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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郝  龍  斌 

 

臺北市舉辦公共工程雜項工作物及農業設施等拆遷補償費暨處理費計算

標準流程圖 

 

 

臺北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 年 10 月 5日 

發文字號：府工新字第 10067798300 號 

  修正「臺北市檢舉市區道路挖掘違規案件獎勵要點」，並自 100 年 10 月 15 日起

生效。 

   附修正「臺北市檢舉市區道路挖掘違規案件獎勵要點」條文、附表及修正條文

對照表 

 

市長  郝  龍  斌 
工務局局長 李咸亨 決行 


